
安徽省 I 业和信息化厅

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千组织开展2026年

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为进一步推动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安徽

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皖工信产业函［2024] 51 

号， 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 经研究， 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省

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核工作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认定条件

申报单位应在安微省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 工业设计

中心稳定运营3年以上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、良好的软硬件条件、

健全的管理制度、稳定的人员配置，满足《管理办法》第二章第

六条、第七条所列有关条件。

二、 复核工作

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每次认定及复核的有

效期为4年， 到期应参加复核。 本次复核对象为2022年（含）

之前认定和通过复核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（见附件6)。 省级工

业设计中心所在企业发生更名、 重组、依法终止等重大调整的，

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我厅，并提供变更前后的营业执照等相关

材料。



三、 工作程序

申请认定程序和复核程序 一 致， 均采取网上申报。

（一）申请认定和复核单位访问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

(jx.ah.gov.cn)
“工业云 ＂，使用 “ 皖事通办用户 “ 法人账号登录

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政务服务大厅，选择 “省级工业设计中心

认定” 或 “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“进行填报。 网上填报过程中遇

到的具体技术问题请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中心联系，联系电

t舌： 0551-62871939。

（二） 申请认定和复核单位应按照规定分别填写《安徽省省

级工业设计中心 申请表》（附件 l 、 2)、《安徽省省级工业设计中

心复核表》（附件 3、 4) 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 按照认定和复核

要求， 企业内设的工业设计中心分别填报附件l、 附件3, 工业

设计企业分别填报附件2、 附件4,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

核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5。 附件材料须按照材料清单要求的名称命

名，并逐一 上传（同类扫描图片压缩合并成 PDF), 上传材料应

做到数据准确、 内容完整、 扫描图像清晰和尺寸适宜。

（三）县（市、 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网上受理，

将符合条件的名单推荐至所在市工信局。各市工信局根据《管理

办法》要求，对申请认定和复核单位报送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进行初审；对初审合格的在网上系统提交审核意见，同步上传推

荐文件和推荐汇总表；对不满足《管理办法》要求的复核单位也
一并行文说明情况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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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事项

（ 一） 请各市工信局对照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积极引导有关

行业企业申报，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复核，并按照不低于 30％的比

例赴有关申请认定和复核单位开展现场核实，必要时我厅将组织

现场核查。

（二）请各市工信局通知申请认定和复核单位注意把握时间

节点，按时报送材料。 网上申报端口关闭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6

日 24 时， 市 级、 县（市、 区）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端

口关闭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31 日 24 时。

联系人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政策处；联系电话：

0551-62871855, 62871132。

附件：l．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（企业工业设计中心）

2.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（工业设计企业）

3.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表（企业工业设计中心）

4.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表（工业设计企业）

5.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核材料清单

6. 参加复核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

7. 安徽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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